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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援助政策 

审核：2024 年 2 月 

 

政策/原则 

 

这是本款下文所列各组织（每个都简称“组织”）的政策，旨在确保以促进社会公正的做

法在组织设施提供急救或其他医学必要护理。本政策是专门设计用来判断需要经济援助且

获得组织护理的患者是否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 

 

所有经济援助都将反映我们对个人尊严和公共利益的承诺和尊重，对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人

群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特别关注和休戚与共，以及我们对公平分配和管理工作的承诺。 

 

本政策排除： 

A. 私营企业或专业团体（如，放射学、病理学、麻醉学） 

在 Lourdes 提供的任何服务。 

B. 患者已直接从其他医疗服务来源（如卫生部共享计划和 

第三方协议）获得赔偿金的任何服务。 

 

经济援助政策涵盖的提供商列表提供了一份在组织设施内提供护理的所有服务提供商列

表，并指定经济援助政策涵盖哪些服务提供商，不涵盖哪些服务提供商。 

 

定义 

针对本政策的目的，下列定义适用： 

• 501(r) 是指第 501 项第 (r) 款的《美国国内税收法》和据此颁布的条例。 

• 一般计费金额或 AGB 是指向有保险涵盖服务的个人收取关于急救医疗或其他必要

医疗护理的一般费用。 

• 社区是指在PFAP服务区域内，患者所居住的、意图作为其“固定的、永久性”主

要住宅。在PFAP主要服务区域内，在一处房屋、住宅、公寓、房间或其他相似空

间连续居住 180 天即可视为该患者为永久性居民的“推定证据”。非全日制或全日

制学生其主要居住地不在 PFAP 服务区域，但在纽约州（NYS）布鲁姆郡、希南戈

郡、科特兰郡或泰奥加郡内经认可的大学或学院学习的，当其在 Lourdes 寻求医疗

服务时，即可视为永久性居民。若其年龄低于 21 岁，父母的收入即可视为其收入

来源，除非该学生不被确认为其父母的受抚养子女。PFAP 服务区域应指 NYS 和宾

夕法尼亚州的布拉德福德郡、韦恩郡或萨斯奎哈纳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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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患者需要的急救和医学必要护理是为了延续另一 设施接受的急救和医学必要护理，

且该患者在该机构有资格享有此类急救和医学必要护理经济援助，则也将视其为 Lourdes 

的社区成员。 

 

• 急救护理是指预防死亡或严重损害健康所需要提供的“医学必要护理”，并且因

为威胁到生命或健康，要求使用那些可提供该服务的现有的、配备齐全的、最方便

到达的医院。 

• 医学必要护理是指 (1) 与预防、诊断或治疗患者的病情相适应且必需的护理；(2) 在

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最适合患者病情的服务或护理；(3) 不是为了患者、患者的家

人、医师或护理人的方便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护理；(4) 更有可能给患者带来益处

而非害处的护理。对于将来排定的“医学必要护理”，必须由组织的首席医疗官

（或指定人员）批准护理和护理时间。医学必要护理必须由向患者提供医疗护理的

许可提供者确定以及由 Lourdes 自行指定的入院医师、转介医师和/或首席医疗官或

其他审查医师确定（取决于推荐的护理类型）。如果由患者要求的、本政策涵盖的

护理经审查医师判定不具有医学必要性，那么入院医师或转介医师也必须确认该判

定结果。 

• 组织是指 Lourdes。 

• 患者是指在组织接受急救和其他医学必要护理的人员，以及负责支付患者护理费

用的人员。 

 

 

 

 

 

 

 

所提供的经济援助 

本节描述的经济援助仅限于居住在“社区”的患者： 

 

1. 根据本经济援助政策的其他规定，对于收入低于或等于联邦贫困线（“FPL”）250% 

的患者，如果根据推定评分（如下文第 5 款所述），该患者被确定为符合经济援助资格或

在其收到首张出院账单后的 240 天内提交了经济援助申请（以下称为“申请”），且该申

请已获得组织批准，则在获得保险公司赔付后，该患者有资格享受针对其需自付服务费用

部分（如有）的 100% 慈善医疗福利。如果患者在收到首张出院账单后的 240 天之后提交

申请，则该患者将有资格获得多达 100% 的经济援助，但是，该类别可提供给其的经济援

助金额仅限于考虑其账户已付款后的未付余额。对于符合此类别经济援助资格的患者，向

其收取的费用将不会超过所计算的 AGB 费用。1 

 

2. 根据本经济援助政策的其他规定，对于收入高于 FPL 250% 但不超过 400%s 的患者，如

果该患者被确定为符合经济援助资格或在其收到首张出院账单后的 240 天内提交了申请，

 
1 根据纽约州法律第 2807-K 9-a(b)(i) 款，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收入等于或低于 100% FPL 的患者收取超

过“象征性收费”，其定义是指对目标需求按比例增加的百分比实行递增的报销比例所产生的美元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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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该申请已获得组织批准，则在获得保险公司赔付后，该患者有资格享受针对其需自付服

务费用部分（如有）的浮动计算折扣。如果患者在收到首张出院账单后的 240 天之后提交

申请，则患者将有资格获得浮动计算折扣的经济援助，但是，该类别可提供给其的经济援

助金额仅限于考虑其账户已付款后的未付余额。对于符合此类别经济援助资格的患者，向

其收取的费用将不会超过所计算的 AGB 费用。浮动计算折扣如下所示： 

 

总收入为联邦贫困线（FPL）的 % 经济援助折扣 % 未投保者享

有的折扣 % 

小于或等于 250% 100% 不适用 

大于 250% 且小于或等于 350% 75% 不适用 

大于 350% 且小于或等于 400% 71% 不适用 

大于 400% 不适用 50% 

 

3. 根据本经济援助政策的其他规定，收入超过 FPL 400% 的患者可能有资格根据“经济情

况调查”获得经济援助。该经济援助基于患者的医疗债务总额，为患者应承担的组织所提

供的服务费用部分提供一定比例的折扣。如果患者的医疗债务总额（包括因急救及其他医

学必要护理而欠和任何其他医疗护理提供者的医疗债务）等于或大于其家庭总收入，则该

患者将有资格根据经济情况调查获得经济援助。根据经济情况调查提供的经济援助水平与

根据上文第 2 款向收入分别为 FPL 的 400% 的患者提供的经济援助水平相同，前提条件是

该患者应在收到首张出院账单后的 240 天内提交申请并获得组织批准。如果患者在收到首

张出院账单后的 240 天之后提交申请，则患者将有资格获得根据经济情况调查的折扣的经

济援助，但是，该类别中可提供给该患者的经济援助金额仅限于考虑其账户已付款后的未

付余额。对于符合此类别经济援助资格的患者，向其收取的费用将不会超过所计算的 

AGB 费用。 

 

4. 如果根据“资产情况调查”，只有在纽约州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患者被视为拥有足够的

资产进行付款，则该患者可能没有资格获得上述第 1 至第 3 款所述的经济援助。资产情况

调查涉及根据 FAP 申请表中确定的资产类别对患者的支付能力进行实质性评估。资产超

过其 FPL 金额 250% 的患者可能没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2 

 

5. 经济援助资格可能在收入周期内的任何时间点进行判定，对于具有足够未付余额的患

者，可能在该患者未能完成经济援助申请（“FAP”申请）的情况下，在其收到首张出院

账单后的 240 天内进行推定评分，以确定其是否符合资格享受 100% 慈善医疗福利。如果

患者被授予 100% 慈善医疗福利但未提交完成的 FAP 申请，只经过推定评分，则该患者有

资格享受的经济援助金额限于在减去患者账户支付的任何款项后未付的余额。基于推定评

分的资格确定仅适用于开展推定评分的护理阶段。 

 

6. 如果患者参与了某些组织认为“网络外”的保险计划，那么组织可能减少或拒绝根据患

者保险信息审查和其他相关事实与情况可能向患者提供的经济援助。 

 
2 在纽约州法律要求的范围，资产情况调查不应包括患者的主要居住地、在纳税递延或类似退休储蓄账户内

的资产、教育储蓄账户、或患者或其直系亲属经常使用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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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的患者不将为任何服务支付象征性固定费用。 

 

8. 患者可以在收到拒绝书面通知后的十四 (14) 个日历日内，向组织提供额外信息，对经济

援助资格的拒绝提出上诉。组织将审查所有上诉，得出最终确定结果。如果最终确定结果

确认了先前的经济援助拒绝判定，将向患者提供书面通知。患者及其家人针对组织有关经

济援助资格决定的上诉流程应包含在书面拒绝通知内，且如下所示： 

 

a. Lourdes 允许患者通过提供书面解释对该决定提起上诉。本医疗保健访问委员会

将考虑所有上诉。此外，对于患者正承担过度医疗债务的情况，Lourdes 一定会

提供援助。如果您感到您正在承担过度医疗债务，我们鼓励您提供未偿付账单

的证据。请提交一份书面上诉资料并包括未偿付医疗账单。 

b. 组织的经济援助上诉委员会将考虑所有上诉， 

并且委员会的决定将以书面形式传送给提出上诉的患者或家人。 

 

9. 若患者的 FAP 过期，但仅急需处方援助，患者可申请十（10）个日历日的暂行 FAP。

此暂行确定每户家庭每年仅可申请一次。 

 a. 暂行 FAP 不可用于医疗账单。 

 b. 暂行 FAP 遵循与FAP相同的资格标准。 

 

适用于无资格获得经济援助的患者的其他援助 

 

如上所述，没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的患者，仍可能有资格获得该组织提供的其他类型的援

助。出于完整性考虑，在此处列示了这些其他类型的援助，虽然这些援助并非必要，且并

非属于 501(r) 的规定范围，但是仍在此处提供，以为组织服务的社区提供便利。 

 

1. 不符合经济援助资格的未投保患者将享受折扣，该折扣是基于为该组织最高支付付款人

提供的折扣而提供。最高金额付款人必须至少占组织总人数的 3%（根据营业额或患者收

入总额进行计算）。如果某个付款人未计入这个最低营业额水平，那么应该对多个付款人

合约进行平均计算，以便参与平均计算的付款项目至少占该年度组织营业额的 3%。 

 

2. 不符合经济援助资格的未投保和有保险的患者可能有资格享受付款方案。 

 

对符合获得经济援助资格的患者的收费限制 

对符合经济援助资格的患者个人将收取不超过急救和其他医学必要护理的 AGB，和不超

过所有其他医疗护理的总费用。组织将使用“回溯”方法计算一个或多个 AGB 百分比，

包括 Medicare 医疗费和向组织支付索赔的所有私人医疗保险公司，全部依照第 501 项第 

(r) 款。可以在组织的网站或通过 607-584-5522 联系财务顾问办公室获得 AGB 计算描述与

百分比的免费副本 

 

申请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 



第 5 页 

 

患者可能通过推定评分资格或通过提交完整的 FAP 申请来申请经济援助，从而有资格获

得经济援助。 FAP 申请和 FAP 申请说明可在本组织网站上获取，或致电 607-584-5522 联

系财务咨询办公室。本组织将要求未投保者与财务顾问合作，申请医疗补助或患者被认为

可能有资格参加的其他公共援助计划，以便有资格获得经济援助（除非符合资格并通过推

定评分获得批准）。如果患者在 FAP 申请上或与推定评分资格流程相关的信息提供虚假

信息，如果患者拒绝分配保险收益或由可能有义务的保险公司直接付款的权利，则患者可

能会被拒绝经济援助如果患者有资格参加 Medicare B 部分或患者州健康保险交换网站上

的保险，但在初始资格期间拒绝参加（即“开放投保”），或者如果患者拒绝与医疗机构

合作，则支付所提供的护理费用财务顾问申请医疗补助或患者被认为可能有资格参加的其

他公共援助计划，以便有资格获得财务援助（除非符合资格并通过推定评分获得批准）。

在确定当前护理的资格时，组织可能会考虑在任何资格确定日期之前六个月内完成的 

FAP 申请。本组织不会考虑在任何资格确定日期之前六个月以上完成的 FAP 申请。 

 

开立账单与托收 

在发生拒付时，组织可能采取的行动在单独账单和托收政策中有所描述。可在组织的网站

或通过 607-584-5522 联系财务顾问办公室获得开立账单与托收政策的免费副本。 

 

解释 

此政策与所有适用流程一起，除非特别说明，否则将遵循 501(r) 并应以其为依据进行解释

和应用。 

 


